
附件8 

大鹏新区单位保障性租赁住房配租申请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清单
	材料形式
	份数
	备注

	一
	单位须提交以下资料

	1
	大鹏新区单位保障性租赁住房配租申请表
	原件
	1
	

	2
	申请单位初审合格申请人信息汇总表
	原件
	1
	（纸质及可编辑Excel电子版）

	3
	营业执照或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证书
	复印件
	1
	

	4
	法定代表人、授权住房专员身份证
	复印件
	1
	

	5
	授权住房专员委托书、单位诚信申报承诺书
	原件
	1
	

	二
	单位在职员工（申请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注：申请人为单身的，以个人名义提出申请；申请人已婚的，须以家庭名义进行申请，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须列为共同申请人）

	1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子女可提交户口本；如户口本上不能直接体现亲属关系，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或其他亲属关系证明文件），已满十八周岁的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如已婚还需提供其结婚证及配偶身份证。
	复印件
	1
	港澳台及外籍人才：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人才持有效护照、绿卡、工作许可证、工作居留证。

	2
	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人员提交结婚证，离异人员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如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需提供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未婚人员提交未婚承诺书。
	复印件、原件
	1
	证件类提交复印件，承诺书提交签字盖手印原件；丧偶的提交结婚证及死亡证明。

	3
	根据《深圳市人才引进迁户核准条件》规定的相关学历、职称、职业资格等证明资料。
	复印件及相关官网查询打印文件
	1
	有多个证明资料的，以符合核准条件的为准。

	4
	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等共同申请人提供申请受理日前三年以内无房产证明。
	原件
	1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深圳不动产登记”进行查询打印。

	5
	申请人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在职在岗证明以及申请人缴纳本单位正常社保有效证明
	复印件、原件及相关部门查询盖章文件
	1
	合同提供复印件，在职在岗证明提供盖章原件，社保缴纳清单以社保局盖章件为准。

	温馨提示：

一、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单位信息或单位人员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在本批次选房前，持相关材料到受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三、住房申请以单位诚信申报为原则。若发现申请单位提交申请材料时存在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等不良行为，将取消本批次申请资格，且累计三次出现上述行为的，三年内不得提交配租申请。


